




活动的正常进行。

5. 对捏造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材料或以匿名信件、 电话、 短信、 微信、 电

子邮件等方式提出无证据或不真实异议、投诉，扰乱公司工作秩序和市场秩序的；

对采购人或其他供应商进行坻毁或恶意异议、投诉的， 取消其投（中）标资格2

年。

2025年3月28'日
I 

采购人：内蒙古电力（梨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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